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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按揭貸款的審慎監管措施及其他相關監管要求 

 

現發函通知認可機構，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今日就物業按揭貸款的逆

周期宏觀審慎監管措施及其他相關監管要求作出調整。 

 

房地產價格近期持續調整，官方住宅樓價在 2023 年全年下跌 7%，並於

2024 年 1 月進一步下跌 1.6%，較 2021 年高位累計調整超過兩成。住宅物

業成交徘徊於低水平，2023 年每月平均成交 3,584 宗，按年減少 4.5%。非

住宅物業市場的情況相近，寫字樓平均價格於 2023 年下跌約 7%，市場數

據顯示甲級寫字樓空置率上升至去年底約 16%。此外，外圍及本地經濟前

景仍然面對頗多不明朗因素。 

 

經仔細分析後，金管局認為在繼續維持銀行體系穩定及確保認可機構的

按揭業務風險得到妥善管理的前提下，有空間修訂物業按揭貸款的逆周

期宏觀審慎監管措施及其他房地產貸款相關的監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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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按揭貸款 

 

自今日起，物業按揭貸款的逆周期宏觀審慎監管措施將調整如下: 

 

第一： 價值3,000萬港元或以下的自用住宅物業的按揭成數上限調整至

七成；價值3,500萬港元或以上的自用住宅物業的按揭成數上限調

整至六成。為了避免適用按揭成數出現驟降情況，價值3,000萬至

3,500萬港元之間的物業的按揭比率會以漸進形式遞減。此外，非

自用住宅物業的按揭成數上限由五成調升至六成。 

 

第二： 非住宅物業(包括寫字樓、商鋪及工廈等)的按揭成數上限由六成

提升至七成。 

 

第三: 以「資產水平」為審批基礎的物業按揭貸款的按揭成數上限由五

成提升至六成。此項修訂適用於住宅和非住宅物業。  

 

隨著美國聯邦儲備局近期表示，美國加息周期可能步入尾聲，未來一段時

間本港按揭息率進一步上升的機會較低。有見及此，金管局認為適宜暫停

實施物業按揭貸款假設利率上升 200 基點的壓力測試要求。 

 

以上所有修訂適用於今日或以後簽訂臨時買賣合約的物業交易。有關物

業按揭貸款的按揭成數及「供款與入息比率」上限的新修訂摘要，載於本

通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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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發展商貸款 

 

金管局於 2017 年 5 月 12 日發出《地產發展商貸款的風險管理》通告，要

求認可機構收緊物業發展項目融資比率，以及向提供高成數按揭地產發

展商的風險敞口預留充足資本。鑑於目前房地產市場的情況，金管局認為

適宜將相關融資比率上限回復至 2017 年以前的水平，整體物業發展項目

的最高融資比率由物業完成後預期價值的五成調升至六成，當中地價成

本融資比率上限由四成調升至五成，建築成本融資比率上限由八成調升

至 100%。此外，就認可機構向提供高成數按揭地產發展商的風險敞口，

相關的額外資本要求同時取消。此通告今後將取代 2017 年 5 月 12 日發出

的通告。 

 

認可機構如對本通告有任何問題，請以電郵方式發送至

rml_hkma@hkma.gov.hk。 

 

 

 

助理總裁（銀行監理） 

陳景宏  

 

 

2024 年 2 月 28 日 

 

 

連附件 

 

 



 

 

附件 
在 2024 年 2 月 28 日開始適用的物業按揭貸款按揭成數及「供款與入息比率」上限 

 

(修訂部分以紅色標示) 

 
 

表 1：按揭成數上限 
 

物業價值 
住宅物業 

工商物業及獨立車位 
自用

1, 2 非自用或公司持有 

適用於申請人在申請按揭時沒有就其他按揭物業作出借貸或擔保
3 

以「供款與入息比率」為基礎的新申請貸款 

≤ 3,000 萬港元 70% 

60% 70% 
> 3,000 萬港元至 ≤ 
3,500 萬港元 

60% – 70% 
(貸款額不得超過 2,100 萬港元) 

> 3,500 萬港元 60% 

以「資產水平」為基礎的新申請貸款 

不論物業價值 60% 

適用於申請人在申請按揭時有就其他按揭物業作出借貸或擔保 

以「供款與入息比率」或「資產水平」為基礎的新申請貸款 

以上適用的按揭成數上限調低 10個百分點。 
 

  



 
 

 

附件 

在 2024 年 2 月 28 日開始適用的物業按揭貸款按揭成數及「供款與入息比率」上限 
 

(修訂部分以紅色標示) 
 
 表 2：「供款與入息比率」上限

4
 

 
 

 住宅物業、工商物業及獨立車位 

自用
1, 2 非自用 

適用於申請人在申請按揭時沒有就其他按揭物業作出借貸或擔保
3 

基本「供款與入息比率」上限 50% 40% 

適用於申請人在申請按揭時有就其他按揭物業作出借貸或擔保 

基本「供款與入息比率」上限 40% 
 

注釋: 

 

1  「自用」物業是指由業主或其直屬家庭成員(即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姊妹、祖父母、孫子女及配偶的父母)佔用的物業，或由空殼公司持有並

由這些公司的個人大股東或其直屬家庭成員佔用的物業。  

 

2  逆周期宏觀審慎監管措施原意是適用於物業買賣相關按揭貸款和現有物業再抵押按揭貸款，並不適用於企業為籌集營運資金而以物業作抵押所

取得的信貸融資，這些信貸融資須符合一套全面的信貸審批標準，並受認可機構的定期審核。 

 

3  適用於已擁有一個按揭物業並為以下情況申請按揭的借款人（i）轉按或（ii）在賣出現有物業前已買入新物業。在後一種情況下，申請人必

須在提取新物業按揭貸款後 6個月內償還現有物業的未償還按揭貸款。 

 

4  就「供款與入息比率」上限假設利率上升 200基點的壓力測試要求，於 2024年 2月 28日起暫停實施。 

 

 


